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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令第1号发布)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路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四十条的规定，制定

本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

公路”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按照国家规定的《公路

工程技术标准》修建，并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

城乡间、乡间可供汽车行驶的公共道路。第三条 公路分为国

家干线公路(以下简称国道)，省、自治区、直辖市干线公路(

以下简称省道)，县公路(以下简称县道)，乡公路(以下简称乡

道)和专用公路五个行政等级。国道是指具有全国性政治、经

济意义的主要干线公路，包括重要的国际公路，国防公路，

联结首都与各省、自治区首府和直辖市的公路，联结各大经

济中心、港站枢纽、商品生产基地和战略要地的公路。省道

是指具有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政治、经济意义，联结省内

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区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的省际间的

重要公路。县道是指具有全县(旗、县级市)政治、经济意义

，联结县城和县内主要乡(镇)、主要商品生产和集散地的公

路，以及不属于国道、省道的县际间的公路。乡道是指主要

为乡(镇)内部经济、文化、行政服务的公路，以及不属于县

道以上公路的乡与乡之间及乡与外部联络的公路。专用公路

是指专供或主要供厂矿、林区、油田、农场、旅游区、军事

要地等与外部联络的公路。 第四条 公路与城市道路的划分，

应以是否形成街道或近期城市发展规划区域为界限，由省级



公路主管部门与当地城建部门共同商定，并随城市建设区域

的发展变化，进行合理调整。第五条 当专用公路的专用性质

改变时，经专用单位申请，省级公路主管部门批准，可改划

为省道或县道。公路如因改线等情况变化，个别路线(段)失

去原有作用，经上一级公路主管部门核准并办理有关手续，

可改作其他用途。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有责任加强对公路建

设、养护和管理工作的领导；要把公路的建设和发展纳入本

地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统筹安排并认真组织实施；对一切违章

利用、侵占和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的行为，要及

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确保公路完好畅通。第七条 公民有

遵守公路法规，爱护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设施的义务；有

权检举、揭发违章利用、侵占、破坏公路、公路用地和公路

设施的行为。有车单位和个人，有按国家规定缴纳各项公路

规费的义务。公路沿线有劳动能力的农民和车船等运输工具

，有按国家规定履行公路建勤的义务。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

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主管全国公路事业，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的公路主管本地区的公路事业。第九条 各级公路主管

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公路管理机构。公路管理机构依据

公路主管部门的授权，负责公路管理工作。第十条 各级公路

主管部门和其授权的公路管理机构应当认真履行下列各项管

理职责：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

的方针政策、法规，负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

及本《细则》的实施。二、编制公路建设、养护计划，并组

织实施；协调解决计划执行中发生的问题；负责公路建设、

养护工作的检查和奖惩，采取措施提高路况，保证畅通。三

、负责路政管理，处理违章，保护路产，维护公路养护施工



的正常秩序。四、组织公路现代化养护、现代化管理技术的

开发，负责交通情况调查和路况登记，培训公路专业人员，

改善技术装备，交流先进经验，提高公路管理水平。五、调

查研究和统计上报公路情况。六、负责公路养路费、通行费

、过渡费等规费的征收和使用管理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